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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号决议 
所设委员会 
 
 
 

  2007 年 5 月 24 日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（2006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

席致意，谨随函转递立陶宛共和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47（2007）号决议规

定情况的国家报告（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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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7年 5月 24日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

附件 
 
 

 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

的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47(2007)号决议规定情况的报告 
 
 

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47(2007)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，立陶宛谨向委员会通报

欧洲联盟和立陶宛为切实执行上述决议规定而采取的各项措施。 

 作为欧洲联盟成员国，立陶宛共和国是通过欧洲联盟共同立场和欧洲联盟条

例来实施联合国制裁规定的。欧洲共同体条例具有约束力，直接适用于立陶宛。 

 2007 年 4 月 20 日，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第 423/2007 号条例（EC），禁止

出口与伊朗核导弹和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物项、物资和技术，冻结目标人员的资

金和经济资源。2007 年 4 月 23 日，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第 2007/246/CFSP 号

共同立场，规定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武器和相关物资禁运，禁止清单所列人

员入境。 

 第 1737（2006）号和第 1747（2007）号决议通过后，立陶宛有关当局立即

熟悉了安全理事会规定的限制性措施，以便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持适当的警

惕。有关实施制裁的资料见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网站。 

 

 


